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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社会第 68/3号决议和第 70/6号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说明介绍了执行经社会第 68/3 号决议“推进无纸化贸易以及对电子数

据和文件的跨境承认以促进包容的和可持续的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和第

70/6 号决议“执行推进跨境无纸化贸易区域安排特设政府间会议的决定”，

的最新进展情况。说明中载有对这两项决议及其执行进展情况(包括支持开展

能力建设活动的情况)的介绍。 

 

 

 

一．介绍经社会第 68/3 号决议和第 70/6 号决议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通过第 68/3 号决议的目的

是要推进无纸贸易以及对电子数据和文件的跨境承认以促进包容的和可持续

的区域内贸易便利化。请各成员国作出努力，制定关于推动跨境无纸贸易的

区域安排，并鼓励其采取相关行动。
1
  同时，请执行秘书支持并推进订立关

于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的区域安排的进程，并继续和进一步加强秘书处对与

                                                 
*
  E/ESCAP/PTA/IISG(1)/L.1。 

**
  本说明迟交，是因为要确保所收入的信息要尽可能是最新的。 

1
  见 E/ESCAP/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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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和无纸贸易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尤其是针对最不发达和内陆发展

中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各成员国协商制定此项区域安排的支持。 

2. 经社会通过的第 70/6 号决议
2
  欢迎为执行第 68/3 号决议而于 2014 年

4月 22日至 24日在曼谷召开的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特设政府间会议

取得的圆满成果。经社会核准了此次会议关于设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

间临时指导小组的建议，并指出，指导小组的工作不要重复、而是要补充实

施《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相关工作。 

3. 经社会还请执行秘书根据本报告附件中所载的职权范围对跨境无纸贸易

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的成立和运作提供支持和便利，并就本决议的执

行进展情况每年向经社会提出报告，直至指导小组完成工作。 

二．决议执行进展情况 

4. 根据第 68/3 号决议的授权，秘书处对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的

拟订进程提供了支持和便利。两名在海关事务和贸易谈判方面拥有广泛工作

经验的区域专家开展了一项研究，对相关文献和项目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与

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了面谈。研究中收录了区域专家和国家提名的联络人通

过两轮同仁审查提出的意见。这项研究
3
  于 2013 年完成，提供了：(a)区域

安排几个可能的备选方案，并建议将拟订一项经社会每一成员或准成员可自

愿决定加入的区域协定作为亚太区域的最佳方案；(b)有待协定缔约各方共同

建立的、灵活的贸易数据交换机制。 

5. 这项研究的结果经过了 2013 年 3 月和 5 月的两次专家组会议的专家审

评，从而对区域安排拟议案文草稿进行了改进，并为案文草稿拟订了一份说

明。为了最可能多地获得成员国的意见，秘书处就区域安排的案文草稿和所

附说明组织了一系列磋商，其中包括 2013 年 7 月举办的三次次区域磋商会议

以及 2013 年 9 月举办的一次区域会议。秘书处还征求了法律事务厅条约科的

意见，条约科对该案文草稿的最终条款以及与条约法相关的其它事项提供了

意见；所收到的意见已纳入案文草案中。 

6. 秘书处已将有关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举行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委员会注意到在决议执行过程中取

得的进展，并支持各成员国订立跨境无纸贸易区域安排的愿望。委员会商定

继续开展有关区域安排的谈判，并注意到有必要就此问题开展进一步讨论，

并请秘书处在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之前以特设政府间会议的形式再举行一次

成员国磋商，以便将相关修改意见纳入现有案文草案。 

7. 根据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决定中确立的授权，秘书处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曼谷举行了推进跨境无纸化贸易区域安排特设政府间

会议。亚太经社会 30 个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讨论并修改了区域安排的案

文草案。鉴于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最后敲定区域安排的草案文本，会议

决定在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主持下设立一个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

                                                 
2
  E/ESCAP/RES/70/6。 

3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0 - Full Report_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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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小组，以便：(a)对可能成为政府间协定的区域安排案文草案作进一步完

善；(b)为案文草案中实质性条款的执行拟订一个路线图草案；(c)行使指导

委员会商定的其它职能。 

8. 根据随后在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上以第 70/6 号决议
4
  的形式核准的决

定，秘书处着手筹备指导小组 2015年 4月 1日至 3日的第一次会议。 

9. 根据第 68/3 号决议第 3(c)段中具体规定的授权，秘书处还继续对有关

贸易便利化和无纸贸易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了支持。以下是自贸易和投资委

员会第三届会议以来亚太经社会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贸易专家网络(亚

太无纸贸易网)
5
  和相关伙伴组织支持下所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清单。

6
 

 

编号 能力建设活动 日期和地点 

1 亚太经社会-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南亚次区域经

济合作组织国家贸易和交通运输便利化业绩监测项

目启动讲习班 

2013年 11月 26日至 27

日，曼谷 

2 亚行-亚太经社会贸易和交通运输便利化监测机制

国家培训讲习班 

2014年 3月 10日至 14日，

不丹彭措林 

3 国家能力建设讲习班：实施蒙古国家单一窗口 2014年 3月 13日至 14日，

乌兰巴托 

4 亚太无纸贸易专家网单一窗口环境业务流程分析人

员培训班 

2014年 3月 18日至 20日，

马累 

5 亚行-亚太经社会贸易和交通运输便利化监测机制

国家培训讲习班 

2014年 4月 15日至 17日，

尼泊尔图利凯尔 

6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能力建设讲习班 2014年 4月 22日至 24日，

曼谷 

7 亚行-亚太经社会贸易和交通运输便利化监测机制

国家培训讲习班 

2014年 4月 28日至 29日，

达卡 

8 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小农一体化培

训班 

2014年 5月 26日至 28日，

加德满都 

9 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小农一体化培

训班 

2014年 6月 16日至 18日，

廷布 

10 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小农一体化培

训班 

2014年 7月 2日至 4日，缅

甸仰光 

11 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小农一体化培

训班 

2014年 8月 13日至 15日，

万象 

12 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化和小农一体化培 2014年 8月 18日至 20日，

                                                 
4
  见 E/ESCAP/RES/70/6。 

5
  见 http://unnext.unescap.org。 

6
  决议通过后直至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期间所组织的能力建设活动 ,见

E/ESCAP/PTA/IG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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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能力建设活动 日期和地点 

训班 金边 

13 亚太经社会-孟加拉国外贸学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关于在孟加拉国利用电子追踪实现农业贸易便利

化和小农一体化的培训班 

2014年 9月 7日至 9日，达

卡 

14 2014年亚太贸易便利化论坛 2014年 9月 24日至 25日，

曼谷 

15 亚太贸易便利化论坛关于实施贸易便利化的能力建

设讲习班：易腐易损货物和单一窗口 

2014年 9月 26日，曼谷 

16 南亚和东南亚可持续农业技术与改进市场联系知识

转让网络组织的南亚和东南亚农业贸易便利化良好

实践亚洲讲习班 

2014年 9月 26日，曼谷 

17 推进跨境无纸贸易讲习班 2014年 9月 26日，曼谷 

18 东北亚贸易便利化问题国际研讨会 2014年 11月 18日，俄罗斯

联邦符拉迪沃斯托克 

19 农业食品贸易便利化和无纸化系统问题区域教员培

训讲习班 

2014年 12月 15日至 17

日，曼谷 

20 亚太无纸贸易专家网关于马尔代夫单一窗口环境下

数据统一和建模能力建设问题的讲习班 

2014年 12月 16日至 18

日，马累 

21 亚太无纸贸易专家网第二次高级班：《世界贸易组

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背景下的单一窗口 

2015年 1月 12日至 21日，

大韩民国天安 

22 亚太无纸贸易专家网关于中小型企业无纸贸易便利

化问题的讲习班 

2015年 2月 2日至 4日，曼

谷 

 

10. 多数能力建设活动是通过与相关区域和全球组织密切合作开展的，这种

伙伴关系有助于更多参与者、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从活动

中受益。以上所列的部分活动还获得大韩民国 2013 年 5 月设立的一项信托基

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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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临时政府间指导小组职权范围 

1． 名称 

 该机构称为“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临时政府间指导小组”。 

2． 成员 

 亚太经社会成员负责实施经社会第 68/3 号决议的国家联络点或是亚太经

社会成员政府所在地正式提名者均有无时间限制的邀请参加指导小组所有活

动。 

3． 职责 

 指导小组将行使以下职责： 

(a) 进一步改进可能成为政府间协定的区域安排文本草案； 

(b) 为实施文本草案所载实质性条款拟订路线草图。 

(c) 指导小组商定的其它职责。 

4． 运作模式 

1. 指导小组为履行其职责，须以实际或虚拟形式定期召集会议，至少每六

个月一次。 

2. 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可选举主席团成员、一名主席和若干名副主席以便

定期召集会议。 

3. 参加指导小组会议的费用自行解决。然而，亚太经社会最不发达国家及

内陆发展中国家出席实际召集的会议时可要求获得秘书处支助，视是否具有

必要财务资源而定。 

4. 实际召集会议时，将尽可能结合能力建设活动举行。 

5. 指导小组可邀请相关区域专家、包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贸易专家

网的专家们参加开展工作。 

6. 指导小组将根据亚太经社会政府间会议的通常惯例作出决定。 

7. 指导小组一旦完成其任务便停止运作。 

5． 报告 

指导小组将向每届经社会会议汇报其履行职责的工作进展。 

6． 秘书处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具体而言贸易和投资司担任指导小组的秘书处。 

____________ 

                                                 
a
  以下职权范围原载于“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特设政府间会议报告”第 IB 章。

(E/ESCAP/PTA/IGM.1/2)。 


